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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广西五洲金桥农产品有限公司 

向南宁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1 亿元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广西五洲金桥农产品有限公司。 

 本期五洲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 10,000 万元，本期新增后担保总额为

21,991.5 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承诺。 

 无逾期担保。 

 截止公告日五洲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五洲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

司广西五洲金桥农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桥公司”），为进一步提高自主融

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保持可持续性经营，拟向南宁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

请流动资金贷款 10,000 万元。公司拟对该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期限按照签订保证担保合同的规定执行。 

金桥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曾向南宁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 5,000 万

元整，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贷款将于 2018 年 8 月 26 日到期。 

（二）本担保事项经五洲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授权公

司经营班子办理相关签订合同事宜。本担保事项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广西五洲金桥农产品有限公司 

金桥公司注册资本 3 亿元，地址位于南宁市兴宁区昆仑大道 169 号； 

法定代表人：文桂勇； 

经营范围：销售：食品、木材（以上两项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为准），生

鲜肉类、水产品，农副土特产品（限初级农产品），不再分包装农作物种子，肥料，

饲料，纸张，纸浆，糖蜜，桔水，矿产品（除国家专控产品），有色金属（除国家

专控产品），钢材;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和进出口业务，许可经营项

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须取得国家专项审批后方可经营（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仓储及保管服务（国家有规定的除外）；房地



产开发（凭资质证经营）；物流管理咨询服务；农产品的包装、房屋租赁、停车场

管理、装卸服务；建筑工程施工（凭资质证经营）；道路货物运输；货运代理；对

市场开发的投资、经营、管理；国内各类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会议会

展服务；冷冻、冷藏服务;禽畜批发及销售。 

金桥公司最新的信用等级为：2A 等级。 

广西金桥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以下简称“金桥市场”）是金桥公司开发建设

项目，该项目分二期建设，总预算投资约 13.8 亿元，截止 2018 年 3 月 31 日已完

成投资约 12,490,000 万元。目前一期物业出租率为 82.5%，二期物业出租率为 76.8%，

2017 年租金收入为 4,749 万元，同比上涨 2.13%。目前金桥公司借助江楠果菜交易

中心成功运营的契机，加大营销力度，创新招商宣传新思路、继续推进仓库商圈

项目，加强金桥品牌建设力度,加快冷库技术改造，根据客户需求，对仓库结构改

造提升竞争力,促进仓库利用率等手段提高出租率，前景效益看好。 

金桥公司最近一年（2017 年）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07,597.62 万元，营业收入

48,278.11 万元，净利润 1,530.57 万元，净资产 24,541.47 万元，负债总额 83,056.15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27,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82,357.02 万元。 

（二）金桥公司为五洲公司全资子公司，五洲公司持股 100%。 

（三）偿还情况说明 

金桥公司通过 2017 年金桥江楠果菜交易中心项目的开业完成了对南宁五里亭

市场商户的整体搬迁，蔬菜流通批发规模逐步扩大，蔬菜类稳定经营的商户突破

1000 户。2018 年将以蔬菜业态为基础重点开拓禽类、肉类、水果类业态的引入，

预计将增加商户 500 户，届时市场经营商户将达 2300 户,全面提升市场综合农产品

的经营。通过调整市场仓储加工区定位，冷链运营引入第三方物流公司等措施，

提高流通配套项目的收入。商流的增加势必会全面提振市场房地产销售及租赁收

入的增加。2017 年已实现扭亏为盈，预计未来盈利能力增强，金桥公司可按期归

还该 10,000 万元的贷款。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与南宁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保证担保合同》（以下简称“本合

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保证担保金额：10,000 万元 

（二）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三）保证期限：一年 

（四）保证担保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

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仲裁费、执行

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的费用。 

（五）违约处理：出现约定的违约事件时，债权人有权视具体情形分别或同

时采取下列措施： 

1.要求保证人限期纠正其违约行为； 

2.全部、部分中止或终止受理保证人在其他合同项下的业务申请；对于尚未发

放的贷款、尚未办理的贸易融资，全部、部分中止或终止发放和办理； 

3.宣布保证人在其他合同项下尚未偿还的贷款/贸易融资款项本息和其他应付

款项全部或部分立即到期； 

4.终止或解除本合同，全部、部分终止或解除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其他合同； 

5.除“保证人在与债权人或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其他合同项下发生违约事件应



向债权人支付违约金”外，保证人应向债权人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照特别条款

约定进行支付； 

6.要求保证人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 

7.将保证人在债权人开立的账户内的款项扣划以清偿保证人对债权人所负全

部或部分债务，扣收账户中的未到期存款项视为提前支取； 

8.债权人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 

（六）争议的解决： 

1.本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采取诉讼或仲裁

方式解决。 

2.在诉讼或仲裁期间，本合同不涉及争议的条款仍须履行。 

 

四、董事会意见 

截止 2018 年 5 月 31 日，金桥公司借款余额为 80,400 万元，其中银行借款为

31,000 万元，内部资助 49,400 万元。金桥公司为提高自主融资能力，积极向金融

机构争取融资，本次拟向南宁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10,000 万

元。公司拟为此次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按照签

订保证担保合同的规定执行。金桥公司近年业绩逐渐好转，2017 年以来借助江楠

果菜交易中心成功运营的契机，加大营销力度，创新招商宣传新思路、继续推进

仓库商圈项目，加强金桥品牌建设力度,加快冷库技术改造，根据客户需求，对仓

库结构改造提升竞争力,促进仓库利用率等手段提高出租率，前景效益看好。本次

金桥公司融资 10,000 万元，为流动资金贷款，目的是为金桥公司经营提供流动资

金，促进经营业绩增长，公司财务部对公司为金桥公司 10,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也作出了肯定的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一）鉴于金桥公司最新信用等级为 2A 等级，且以前担保

期内无任何违约行为，未来的经营前景及现金流较好，可按期归还 10,000 万元的

贷款；（二）金桥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不存在提供超出股权比例的担保。为

了公司的长远发展及扶持金桥公司经营发展，董事会同意公司对金桥公司向南宁

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10,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事项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后执行。 

 

五、公司担保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1,991.50 万元，

预计本次新增担保总额 10,000 万元，新增后担保总额为 21,991.50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76%；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5,000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61%。无逾期担保。 

本事项将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金桥公司 2018 年度第一季度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6 月 21 日 


